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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支持大学生创业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山经济开发区市

场监管局，市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支撑，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为持续深化“一改两为”，

进一步加大大学生创业服务力度，推进创业扶持政策落实落

地，培育更多优质市场经营主体，助力我市“紫云英人才计

划”，市市场监管局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支持大学生创业行

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会同我市各高校、人力及

社会保障、教育部门，通过强化准入优化扶持、推行跟踪服

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举措，鼓励引导服务我市各大中专

院校在校学生开展自主企业，增强创业体验，促进我市市场

经营主体增量提质。

二、主要措施

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事前悉心指导，推行靠前服务

1、开展“走进高校、扶持创业”活动，主动与各高校

创业机构对接，问需问策，通过举办创业辅导专题讲座、发

放宣传材料和办事指南等方式，激发大学生创业热情。

2、开展点对点政策宣传, 梳理国家、省、市及本地区

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措施，以简单明了、清晰易懂的形式制

作政策宣传手册，通过校园创业基地、政务服务窗口等渠道

广泛宣传发送, 确保创业扶持政策宣传到位，惠及到人。

3、各县市区局要开设大学生创业注册登记许可审批绿

色通道，确定专窗办理，安排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工

作人员担任“创业联系人”，积极为创业大学生提供企业名

称、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等各方面的参考意见。可将各高校

统一提供的地点作为大学生创业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施信

息申报承诺制，免提交租赁协议、房产证明。要提供上门办

照、自助办照、免费帮办代办、容缺受理等优惠措施，除涉

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特定事项外，

实施当场办结、即时取照。

（二）事中主动作为，推行跟踪服务

1、精准识别。对在校大学生新办市场经营主体进行精

准标识标注，采取人工或信息化手段制设专门档案，建立我

市大学生创业市场经营主体数据库，推动与人社等部门间数

据共享，开展针对性开展跟踪服务。



2、定期回访。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创业的艰辛，在登记

发照后，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定期到大学生创办的市场经营

主体、高校创业服务机构了解情况，及时帮助高校毕业生解

决创业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醒、帮办其年报

等政务事项。

3、重点关注。对于各高校当年度应届毕业生领办、兴

办的市场经营主体，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予以重点关注，原

则上毕业前三个月前要予以明确提示，了解其是否继续经营、

是否注销等实际意愿。对于无意愿继续经营的，并予以帮助

办理各类注销手续，以免影响经营者的日后征信。

（三）事后柔性监管，推行暖心服务

1、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审慎包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新

业态、新模式，将“执法与指导”“处罚与教育”有机结合，

全面准确落实免罚清单制度，激励大学生创业者及时自我纠

错，消除、减轻社会危害，提高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做到宽

严相济、法理相融，让监管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2、维护大学生创业者合法权益。通过 12345 等渠道积极

受理大学生创业者相关投诉、举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

法查处侵权假冒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大学生创业者合法

权益。建立大学生创业的长效帮扶机制，畅通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跟踪、服务对接渠道。协调、帮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

业者申报各级创业补贴。



三、相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支持大学生创业，培育发展市场

主体是市委市政府部署的重要工作任务，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谋划，强化部门联动，围绕服务大学

生创业入市做好登记注册、相关许可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等

工作, 推动政策宣传、创业服务、政策扶持、问题解决机制

等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二）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加大对大学生创业者典型宣

传力度，激励、引导更多大学生创办市场经营主体, 广泛宣

传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开展创业服

务自选动作，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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